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关于预核XX村委/村小组XX征地协议留用地指标
的复函

XX办事处：
你办《XX村委/村小组关于申请留用地指标核定的函》收悉。根据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留用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深汕办规〔2025〕1号）有关规定，现对XX村留用地指标进行预核，情况如下：
根据提供的申请材料（含相关部门审查意见）及征地协议征地情况，XX村委/村小组经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选择以实物留用地方式落实留用地权益。    年    月    日XX村民小组与    （办事处/镇政府）已签订征地协议面积    平方米。经核查，上述征地协议征地范围    平方米在征地任务书范围内，其中    平方米已完成收储；    平方米在征地任务书范围外，其中    平方米已完成收储。综上，XX村民委员会XX村民小组的实际征地面积为    平方米。上述征地面积未以货币补偿/置换物业落实留用地权益。（    平方米已向你办申请落实留用地货币补偿/    平方米已向区土地整备局申请落实留用地置换物业，剩余    平方米征地面积未落实留用地权益。）
    根据来函所述的留用地安置方案，我局原则上同意来函申请的    平方米实际征地面积按    比例预核定留用地指标为    平方米，土地用途为    。请你办会同XX村委/村小组加快开展实物留用地开发相关筹备工作。具体实物留用地选址、用途、面积等相关事项按照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留用地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深汕办〔2025〕1号）要求执行。
以上指标需以区管委会最终批准结果为准。
此函。
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汕管理局
xx年xx月xx日

（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姓名，电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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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XX办事处、区土地整备局、区农业农村和海洋渔业局、区发改财政局、区科创经服局等行业主管部门

